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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彭水自治县质量强县奖励办法的通知

彭水府办发〔2021〕9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彭水自治县质量强县奖励办法》已经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

1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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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自治县质量强县奖励办法

为深入实施质量强县战略，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

变革，促进全县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

〔2017〕24 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加快建设质量强市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18〕35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并有固定生产经

营场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组织。

二、奖励范围

（一）产品质量类。中国质量奖、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

彭水自治县县长质量管理奖、重庆市老字号奖、名牌农产品奖。

（二）注册商标类。地理标志商标、国外商标、驰名商标、

农产品商标。

（三）体系认证类。绿色食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农产品

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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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质量类。（全国）建筑工程鲁班奖、詹天佑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大禹奖、重庆市水利工程优质奖、李春奖、路

港杯奖。

（五）旅游景区类。国家 AA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创建。

三、奖励标准

（一）产品质量类

1.对获得中国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给予一次性奖励 30万元；

2.对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或组织给予一次性

奖励 20 万元；

3.对获得彭水自治县县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或组织给予一

次性奖励 10万元；

4.对获得重庆市老字号奖的企业每项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

元；

5.对获得国家级名牌农产品称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

元；对获得市级名牌农产品称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二）注册商标类

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新

获得国外商标注册的，每件奖励 5000 元，每家单位每年国外商

标奖励总额不超过 5 万元。同一商标获得多次境外商标注册的，

奖励国家不超过 2 个。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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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同一商标在同一年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和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的，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不重复享受。新获得农产

品商标注册的，一次性奖励 500 元。

（三）体系认证类

对新获得和复查换证认证的绿色食品每个分别奖励 3 万元、

1 万元，有机产品每个分别奖励 5 万元、1.5 万元，地理标志产

品每个分别奖励 10 万元、3 万元（同一产品获得多个认证按最

高标准奖励，不重复奖励）。

（四）工程质量类

1.对获得（全国）建筑工程鲁班奖、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

程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2.对获得大禹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对获得重

庆市水利工程优质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3.对获得李春奖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对获得路港

杯奖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五）旅游景区类

对新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40

万元，新成功创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20 万元，对新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奖励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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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办法

本办法受理的奖项必须是国家或市级有关行政部门批准公

告并获得相应证书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的

机构出具认证证书的项目。

（一）对首次获奖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组织，按照实际获

奖项目标准给予奖励。

（二）对同一项目获得国家、市、县相关奖励的，按最高标

准执行，不重复计奖。

五、申报程序

凡符合申报奖励条件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组织应在当年度

12月 31日前向县质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递交质量强县奖

励申报材料（质量强县奖励申请表，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认定或核准所获奖励的批准文件、证书等），由县质量

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县财政局组织审核，报县政府审定

后给予表彰奖励。

六、奖金来源

奖励资金由县财政安排。

七、其他事项

（一）获奖企业或组织要珍惜荣誉，自觉维护信誉，诚实守

信。在获奖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其它原因被撤销荣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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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企业或组织，所受的表彰予以撤销，奖金予以追回。

（二）县质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积极引导企业树

立质量意识，培育彭水品牌，努力打造“质量彭水”。

（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以前发布的相关办法中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1.质量强县奖励申请表

附件 1

彭水自治县质量强县奖励申请表

申请奖励项目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当年产值（万元）
当年交税（万

元）

申报理由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7 -

行业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 质量工作部门

联席会议 办公室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